
國立水里商工慶祝創校30週年校園攝影競賽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本校慶祝創校30週年系列活動實施計畫。
二、活動宗旨：為慶祝本校創校30週年，透過師生之攝影視角，記錄校園建築之美、師生互動情誼及各項教學活動，以展現水商多元活力與校園人文風采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學務處。
四、協辦單位：各處室、家長會、班聯會、社聯會、畢聯會。
五、參賽對象：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及在學學生。
六、競賽主題：以「光影三十・定格經典」為主軸，範疇包含：
(一)校園景觀：校園建築、自然生態、晨昏光影。
(二)校園生活：師生互動、同儕情誼、社團活動。
(三)教學現場：實習操作、課堂紀實、運動競技。
七、比賽規則與規格
(1) 作品規格：數位照片格式，檔案大小須在5MB以上（JPG/JPEG格式），解析度不低於300dpi，參賽作品必須使用RGB色彩模式。
(2) 件數限制：每人限投3作品，且每件作品須附上30字以內的創作理念。
(3) 後製限制：僅限調整亮度、對比、色彩飽和度，不得進行合成或重度濾鏡處理。
八、獎勵辦法：惠請由家長會贊助共計5/000元，獎項分為教職組、學生組獲獎者將登錄教務單一系統-德性-特殊表現，獎金分配建議如下：
(一)金質獎：每組1名（共2名）獎金1/000元、師長組獲獎記嘉獎二次。
(二)銀質獎：每組1名（共2名）獎金800元、師長組獲獎記嘉獎二次。
(三)銅質獎：每組1名（共2名）獎金500元、師長組獲獎記嘉獎二次。
(四)優選：每組2名（共4名）獎金100元、師長組獲獎記嘉獎一次。
(五)佳作：每組若干名，師長組獲獎記嘉獎一次。
九、參賽資格：凡本校愛好攝影之師生均可參加。
十、攝影題材：「發現校園之美」為主題，舉凡校內各項自然景觀、人文風情、教學活動、建築設施，包括人、事、物皆可。
十一、報名手續：
(一)填寫班級報名表後，請班長於3月31日（二）放學前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。
(二)高一、二年級，每班須至少派一名同學參賽；高三自由參加。
(三)學藝股長繳交班級報名表，提醒參賽同學於拍攝前取得導師同意，始得於申請時間(午休、放學後)進行作品拍攝。
(四)參賽者請於3月31日（二）放學前將「照片數位檔」、「作品介紹表」、「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」、「肖像權使用同意書」（內含：班級、學號、姓名、作品名稱、拍攝時間、拍攝地點、作品內容介紹）一併寄至訓育組沈敏雅幹事信箱（newluchu0308@gmail.com），檔名須命名為「校園攝影競賽_班級學號_姓名」（例如：校園攝影競賽_普三忠216102_彭雅蘭）。
十二、比賽注意事項：
(1) 每人限繳交3張作品。
(2) 參賽相片規格：彩色、黑白照片不拘，拍攝直拍、橫拍不拘，須為數位檔案，不限定使用相機或手機所拍攝之相片，參賽照片建議檔案至少800萬畫素，照片解析度應為3000X3600pixels以上之JPG檔，以免影響輸出品質。作品需為一次拍攝，不得進行數位合成且禁止添加或移除畫面元素，亦不得進行AI生成、拼接合成、疊加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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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曝光等影像處理，僅可調整亮度、對比度、色彩飽和度、銳利度；不得連作、抄襲、拷貝、裝裱、加色、加濾鏡、重曝、疊片、改造、格放及合成（包括增加或減少原始影像的元素）。
(4) 參賽作品應符合攝影主題及相片規格，並不得含有任何具猥褻、挑釁、毀謗、情色、暴力、種族歧視性或其他任何引人厭惡或不合宜之內容，不違反善良風俗。
(5) 比賽作品未達水準者，獎項得從缺。
(6) 得獎作品如有偽冒、抄襲、拷貝或經檢舉曾參加任何公開攝影比賽得獎或展出查證屬實者，一律取消資格，獎位不遞補。已領取獎項者，主辦單位得追回原獎項。其違反著作權法令部分由參賽者自行負責，概與主辦單位無關，另依校規進行懲處。
(7) 得獎作品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主辦單位可逕行使用於網路宣傳、發表、出版佈置、展覽、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，不另給酬，但主辦單位同意得獎人以複製方式保留得獎作品，自由使用複製品。
(8) 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(包括規格不符)。
(9) 凡參賽者即視同計畫之各項規定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增訂之。
十三、評選辦法：
(1) 評選時間：115年4月2日(星期四)
(2) 評選標準：
1. 主題表現(20%)：依參賽作品名稱及主題相關程度評分。
2. 構圖技巧(35%)：參賽作品構圖的表現及手法。
3. 攝影技巧(35%)：參賽作品攝影技巧、光影及取景等優劣評分。
4. 創作理念(10%)：依參賽作品的說明文字描述與意境表達評分。
(3) 評審組成：邀請本校各處室主任、具攝影專長之教師，以公開、公平、公正方式評審，學生、教師組分開評審。
(4) 評選結果：於學校網站、學務處網頁公佈評審結果，並於公開場合頒獎，作品將公開展示於校園。
十四、經費來源：業務費、校慶活動費、家長會經費項下支應。
十五、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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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7
國立水里商工慶祝創校30週年校園攝影競賽報名表
請班長將競賽計畫轉交導師並於3月31日（二）放學前，將報名表繳交回學務處訓育組幹事。
□學生組＿＿科＿＿年＿＿班
班長簽名：		導師簽名：	
	班級
	學號
	姓名
	電子信箱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· 參賽者請於3/31（二）放學前將「照片數位檔」、「作品介紹表」、「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」、「肖像權使用同意書」(內含：班級、學號、姓名、作品名稱、拍攝時間、拍攝地點、作品內容介紹)一併寄至訓育組幹事信箱（newluchu0308@gmail.com），檔名須命名為「校園攝影競賽_班級學號_姓名」（例如：校園攝影競賽_普三忠216102_彭雅蘭）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水里商工慶祝創校30週年校園攝影競賽作品介紹表
	班級
	
	學號
	
	姓名
	

	作品名稱
	

	拍攝時間
	

	拍攝地點
	

	作品內容介紹
	(請以20-50字介紹)


請於3/31（星期二）放學前將作品數位檔連同此表寄至學務處訓育組電子信箱（email：newluchu0308@gmail.com）。
※作品介紹表請自行至學校網站→行政單位學務處→訓育組→校園攝影競賽下載，並打字填寫，勿以手寫（包含翻拍等）形式繳交。






國立水里商工慶祝創校30週年校園攝影競賽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
立同意書人茲同意並授權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（以下簡稱國立水里商工）辦理「國立水里商工慶祝創校30週年校園攝影競賽」後續相關學校宣傳或校內展出活動之使用權利。
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：
1、 本人聲明並保證授權內容擁有完全權利，並有權行使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。
2、 授權之智慧財產權並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權利，包含著作權、專利權、商標權、商業機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，以及第三者之肖像權之情形。
3、 本授權書非專屬授權，本人對授權內容仍擁有智慧財產權。同意授權國立水里商工為宣傳、校內展覽目的得以輸出、編輯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展示、製作衍生著作。
4、 上述智慧財產權之授權，未經本人書面同意不得作商業用途。
5、 於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，因可歸責於本人之事由致執行團隊有損害，本人應負賠償之責。
此致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
立同意書人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(親筆簽名或蓋印)
法定代理人(家長或監護人)_____________________
與學生關係：___________________
連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中華民國115年月日












國立水里商工慶祝創校30週年校園攝影競賽肖像權使用同意書
立同意書人茲同意並授權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（以下簡稱國立水里商工）辦理「國立水里商工慶祝創校30週年校園攝影競賽」相關展出活動之肖像使用權利。
1、 立同意書人同意並授權拍攝人所拍攝有本人圖(影)像，得經國立水里商工拷貝、轉檔、剪輯、美編設計處理後，於學校宣傳、校內展覽使用，但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，也不得使用於其他非本次立同意書人所授權與承諾之使用範圍。
2、 有關其他商業性使用均須事先徵得立同意書人同意。

此致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




立同意書人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(親筆簽名或蓋印)
法定代理人(家長或監護人)_____________________
與學生關係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連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中華民國115年月日



